
事故发生后

检方提建议

今年 6 月 24 日， 杨浦区长阳路一小区

内， 发生了电梯夹断乘客双腿的惨剧。 随

后， 因电梯轿厢监控设备损坏后未及时修

复， 还导致无法还原事故经过。

事故发生后，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与区市

场监督管理局立刻开展协调沟通， 并获悉：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对事故高度重视， 第一时

间赶至现场处理， 停用事故电梯， 组成调查

组， 组织专家鉴定涉事电梯设备， 并将根据

事故调查报告明确事故责任， 依法处置。

据杨浦区市场监管局局长邵锃披露， 目

前这起事故基本调查结果是由于维保不当，

电梯的制动器产生严重的油污染， 导致制动

力不足。 “有一定的偶然性， 但是也有一定

的必然性， 更有一定的典型性。” 邵锃强调。

邵锃披露： “我们得到了市市场监管局

和区检察院的大力指导和帮助。 区检察院在

充分了解情况的前提下， 对我们的工作提出

了中肯的建议， 也参加了我们组织的电梯联

络员的会议， 在会上提出了宝贵的意见。”

据杨浦检方介绍， 对于本起事故， 检方

先通过磋商的方式， 向行政机关提出建议，

包括应根据 《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第

三十四条的规定， 督促电梯使用管理单位和

维保单位根据电梯运行状况、 电梯风险评估

报告、 零件故障率等， 及时增加维护保养频

次和维护保养项目， 有效减少电梯发生故障

的可能。 同时根据办法第三十七条的规定，

督促使用管理单位将电梯风险评估结论张贴

在电梯轿厢内或者出入口的显著位置， 保障

业主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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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护“上下”安全 电梯也上“交强险”？
建议推动地方立法，界定各方职责

□法治报记者 夏天

“走进电梯， 关上门， 生命就锁在了这间金属轿厢。” 随着我国城市化不断加深， 我国电梯的生产、 安装和保有量均居全球第一。 截

至 2020 年 6 月底， 上海在用电梯数量已达 26.89 ?台， 连续 10 ?年位居全球城市首位， 日均乘梯早已突破 1 亿人次， 电梯已成为市民

正常生活的必需品。 同时， 电梯安全问题也快速进入公众视野。

虽然上海电梯安全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但生命安全无小事， 面对全市近 27 ?台的电梯保有量， 未来老旧电梯数量的激增， 如何更好

地保障电梯安全， 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 近日，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召开了住宅小区电梯安全与公益检察研讨会， 邀请人大代表、 市场

监管部门、 法学教授等， 共同探讨电梯安全维护方面存在的不足与应对之策。 与会人员纷纷提出： 检察公益诉讼能否在城市公共安全框

架下， 探索对住宅小区电梯安全的聚焦？ 是否有必要加强关于电梯安全维保的地方立法？ 能否像给汽车上交强险一样， 为电梯增设一道

强制保险， 以解决电梯维保资金之困？

与会的人大代表张晨披露了自己遇到的

电梯安全隐患： “上周我陪孩子上培训班，

我们乘到 6楼， 电梯卡在一半， 幸好人出来

了， 而电梯门关不上。 要知道这是在课结束

和开始的时间点， 大量的孩子涌进去， 包括

家长， 这是应该引起高度重视的。 还有我弟

弟的孩子， 今年 2月份在复兴中路一栋楼的

电梯里被关了 45 分钟， 真是害怕， 孩子在

里面的心情可想而知。”

张晨认为： “现在上海的电梯使用量那

么大， 一年一年过去了， 也变成一个老龄化

安全隐患。 所以这个问题， 我认为应当引起

各方重视。”

姚姗姗代表也在发言中提到自己遇到的

电梯安全隐患。 “我曾看到我的学生， 二十

多岁的大学男生， 在电梯里面半天出不来，

哭得差不多咽气。 我们等了两个小时才把电

梯门打开。 可想而知， 若是小孩子在里面会

代表讲述

遭遇电梯惊魂

是什么样的情景。”

姚姗姗认为： “私家车开 10 年左右都要

换掉了， 在此期间大保养、 小保养也要做的。

而一些电梯可能没有做到这一步。 那么如果说

汽车是平面的交通工具， 那电梯不就是立体的

吗？ 所以它的风险是客观存在的。”

“电梯责任主体是挺多的， 所以哪些职责

是不清的， 要厘清一下。 有哪些需要人大推

动？ 对于那些没做到位的， 检察机关则要做相

应督促。” 姚姗姗说。

法规有待明细

实践不够到位

据杨浦检察院第五检察部侯倩倩检察官披

露， 通过调研， 杨浦检方发现电梯安全管理

领域的一些问题： 首先是法规及配套机制尚

不完善。 虽然 《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规定， “电梯达到设计使用年限或者次数，

需要继续使用的， 应当按照安全技术规范的要

求， 委托检验、 检测机构进行安全评估， 确定

继续使用电梯的条件或者对电梯进行修理、 改

造、 更新， 并办理使用登记证书变更。” 但达

到使用年限到底是多久？ 多少次数？ 并无明文

规定。

其次， 虽根据 《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

法》， “自监督检验合格之日起使用年限超过

15 年的电梯， 使用管理单位和维护保养单位

应当根据电梯运行的实际状况， 增加维护保养

频次和维护保养项目。” 但同样， 法规对于老

旧电梯增加维保的项目频次无具体要求。

检方调研发现， 居民对电梯使用管理、 日

常维护、 故障维修等事项的参与不够， 使用管

理单位未张贴本单位应急救援电话号码、 未张

贴有效的电梯使用登记标志、 安全使用说明等

信息； 也未依照 《上海市电梯安全管理办法》

建立电梯安全技术档案、 设置安全管理机构或

者配备专职安全管理人员， 电梯视频监控设施

未能正常运行； 监管方法上， 存在信息孤岛情

况。

在研讨会上， 来自复旦大学法学院的练育

强教授， 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分析了检察公益诉

讼应如何介入电梯安全问题； 华东政法大学李

翔教授提及了“预防性公益诉讼” 的理念，

“不要等事情发生了， 出现危害的结果。 尽管

前端需要投入的成本很大， 但是你的终极目的

是维护公共安全， 以人为本， 投入成本再高也

没有问题。”

探讨“电梯

强制保险”可能

在讨论中， 邵锃提出， 电梯安全评估的措

施是否应进一步加强？ 这方面最好有一个法律

明确规定， 以便进一步投入专项的安全资金。

“这方面涉及到公共利益、 公共安全， 政府

在这方面加大投入也是应该的。 但是在这方

面投入纳税人的钱， 必须有依据。 我们为电

梯做评估、 强制性改造、 强制性更换等， 这

类干涉手段的依据在哪里？ 希望在法律上有

明确范畴。”

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段厚省提出： “就

像汽车要上交通强制保险， 为什么电梯不能

上强制险呢？” 他认为， 譬如日常交通事故

很多， 包括外卖和快递行业， 一天到晚都有

事故发生。 而电梯也作为一个经常性的、 每

年都出事故的载具， 如果给电梯投强制险，

就能把不特定的风险预先分担。

对此， 上海市人民检察院第八检察部

副主任林仪明认为： “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提

议。 是不是有可能跟相关的保险企业做一个

交流？ 如果可以设定这样一个险种的话，

毕竟上海有近 27 万部电梯， 通过市场的手

段和方式， 来解决一个原本看上去很复杂、

涉及到公权、 私权、 财政公平使用的问题，

或许可以通过类似于强制保险， 迎刃而解

呢？”

推动地方立法

界定各方职责

此外邵锃提出， 现在的 《上海市电梯安

全管理办法》 属于政府规章， 而它是否能上

升为地方性行政法规， 使其法律支撑地位更

加稳固， 从而更加坚强有力？

对此练育强教授认为： “我们目前在电

梯安全方面法律及相关配套机制是不完善

的。” 他向检察机关提议： 在规章制度上能

否给予检察建议？ 这是法律及相关配套机制

不完善， 公益诉讼能不能突破一下？

人大代表傅志强认为， 不仅要把电梯有

关的安全规章上升到地方条例， 提高它法律

权威性， 还需进一步明确电梯的生产厂商、

物业、 业委会、 业主使用方、 政府监管部门

各自的职责， 要在地方条例当中进一步明确

和细化他们的职责。

李翔教授认为， 针对检察机关调研发现

的问题， 包括对于电梯本身的管理办法、 报

废期限、 使用年限、 使用次数、 安全风险评

估等等制度性的缺失， 是需要法律来解决

的。 是不是把这样的办法上升为地方性立

法？ 上升地方性立法之后， 把责任和义务划

分清楚。

李翔同时指出： “我们在做这个事情

前， 当然要查阅更多相关已有的法律法规当

中， 有没有对这样的问题作过一些界定？ 特

种设备相关管理条件， 肯定纳入产品质量。

之所以称特种设备， 就是要求比一般的产品

要求更高， 因为它一旦产生后果是不可控

的， 所以应界定为与公共安全相关。”

“关于电梯安全的问题， 能不能通过更

高的层面， 包括通过我们的人大代表， 通过

地方立法的方式， 来系统推动问题的解决？

我们认为这可能更加符合保护公众的目标和

方向。” 林仪明说。

▲杨浦检察院主办住宅电梯安全与公益研讨会

荨涉事电梯封闭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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